
智行理财网
游戏公司虚拟货币税率

一、股东涉税事项

税不是在业务发生后的财务处理环节产生的，而是在公司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产生的
。股东与公司产生不同的业务，就会有不同的涉税事项。一般来说，股东与公司间
的业务主要有：

（一）股东向公司投资入股（二）公司向股东分红（三）公司用资本公积、盈余公
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四）股东减资（五）公司清算、股东退出（六）公司重
组（七）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借款往来

（八）股东用所持公司股权对其他公司进行投资（九）股东转让所持公司股权

严格意义上讲，第（八）（九）项应该是股东与股权受让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公司
只是作为承载股权的标的，不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业务，但因股权转让与公司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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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此处也作为股东与公司间的业务处理。股东与公司可能还有其他业务，比
如买卖、租赁、授权许可等，因该等业务中，个人股东与公司股东的税负差异没有
特别之处，本文暂不涉及。

接下来，我们就以上述业务为脉络，梳理下个人股东与公司股东的涉税差异。

二、个人股东与公司股东的涉税分析

（一）股东向公司投资入股

在投资入股环节，股东以货币投资的，不需要纳税；股东以非货币资产投资的，均
视为资产转让与投资同时发生，就资产转让所得，个人和企业均需要缴纳所得税。
在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和计算方式方面，个人与公司存在区别。

个人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个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财产转让所得
”税目的20%税率；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个人可在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
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公司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公司需要确认资产转让所得，与公司其他所得汇
算清缴，如果最终汇算结果无应纳税所得额，则公司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最
终汇算结果有应纳税所得额，适用公司本身的企业所得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公
司税率如果是25%，那就适用25%的税率，公司税率如果是15%，那就适用15%的
税率。根据《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
6号），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5
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里需要注意个人与公司优惠政策的不同，个人5年分期的是应纳税额，并且没有5
年均匀分期的要求；公司分期的是应纳税所得额，并且要求5年均匀分期。

此外，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如果以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均可以适用《关
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的优惠
政策，即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收入减去
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二）公司向股东分红

公司分红时，个人股东与公司股东的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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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股东来说，在公司层面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一般企业的税率是25%；缴纳
完毕企业所得税后的净利润才能用来分红，分红款到达个人股东手中前，公司需要
先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也即对个人股东来说的综合税负率是40%【注：40
%=（25%+（1-25%）*20%】

对公司股东来说，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免税
收入，所谓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
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但不包括投资上市公司股票不足12个
月取得的投资收益。也就是说，公司股东从所投资公司取得的分红收入为免税收入
，无需再次纳税。当然，如文章开头的股权架构，A公司从B公司取得的分红是免税
，但A公司若再分红给其股东陈某，则陈某依然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的
话，陈某直接持股与通过A公司持股，其分红税负是一样的，可现实中大部分的场
景是，A公司取得的分红收入并不是用于分红给陈某，而是直接对外投资，这样就
并不会触发陈某的个人所得税。

综上，个人股东拿到分红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道税，公司股东拿到
分红仅需缴纳一道企业所得税，那是不是说公司股东比个人股东在税负上具有优势
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有原则就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当被投资的公司是上
市公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时候。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继续实施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证监会公告2019年第78号），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或个人持有的新三板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人持有的公司上市前的原始股等非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股票，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适用差别化个人所得税，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如果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或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如果持有时间在
12个月以上，个人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分红方面，个人股东是有条件
享有和公司股东一样的免税待遇的。

（三）公司用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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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
发(2010)54号），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
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
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在税务局看来，公司用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实质上是公司将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
公积向股东进行分红，股东再用分红所得投资到公司。如此一来，个人股东需要计
征个人所得税，而公司股东却可以适用“居民企业之间分红免税”的政策。但对于
非上市及未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个人股东来说
，有5年分期缴纳的优惠政策。

根据《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
（财税〔2015〕116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
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0号），非上市及未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
人股东转增股本的，个人股东可在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关于资本公积，这里强调是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如果是股票溢价形
成的资本公积，本质上还是属于股东对公司的投入，只是记载到了股东权益项下的
不同科目，所以，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不视为分红。但这里其实
有一个漏洞，我们举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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